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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ST

鹏起”）截止2019年12月31日财务和经营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

解释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2019年财务和经营状况依据主审

会计师和公司内部的审计及核实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账务调整，并对2019年度报

告合并报表范围内各项资产和或有事项进行了全面清查核实，对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进行了核查、分析、评估等减值测试，对公司或有事项进行分析判断，基于谨

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损失的或有事项计提预计负债，具体情况如下（以下表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一）计提资产减值概况 

    2019年度全资子公司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在产品计提

101,955,725.75元的存货跌价准备。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子公司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面临产品市场价格下跌的现状，存在明显

跌价迹象，故2019年公司对存货的可变现金额进行预计，按照存货可变现净值与

账面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1,955,725.75元，其中计提在产品存货跌价

准备101,955,725.75元。 

二、 计提预计负债49,307.8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经公司审议程序提供的对外担保，根据已有案件判决、立法走

向和司法实践，结合代理律师的专业分析意见以及被担保方的实际情况，预计担

保损失48,298.84万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未经公司规定的程序审议，对外提供担保涉诉金



额138,597.6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担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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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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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 

*ST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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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朋起 6,000.00 

详见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8-119） 

未执行 是 
案件尚

未审结 
否 沈宁（个人） 

*ST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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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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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 

详见公告（公

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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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

案尚未

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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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控资

本管理有限

公司 

*ST

鹏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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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贷款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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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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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告（临

2018-113） 
未执行 是 

本案尚

未审结 
否 

江阴华中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ST

鹏

起 

上海胶带橡

胶有限公司、

北京鼎兴开

翼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5,514.35 
详见公告（临

2018-094） 
未执行 是 

本案尚

在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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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国投产

业发展基金

（有限合

伙） 

*ST

鹏

起 

宋雪云 5,120.00 
详见公告（临

201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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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

经向最

高人民

法院申

请再审 

否 王海巧 

*ST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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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乾成光

电技术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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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佑吉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ST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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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立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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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告（临

201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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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诉讼

尚未审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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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泰创

展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ST

鹏

起 

上海鼎江贸

易有限公司 
2,000.00 

详见公告（临

2018-115） 
未执行 是 

本案尚

未审结 
否 

保德信奕

（深圳）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合计 131,390.00  -  -  -  -  -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

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

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之规定，案情

事实、立法走向和司法实践，以及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收到的上海一中院“王

海巧案件”《民事判决书》，判决我公司承担被担保方不能清偿部分向债权人承

担50%的赔偿责任。将来案件判决时，上述涉诉担保，公司根据过错赔偿损失的

概率较大，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该额度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

分之一。故公司按照138,597.28万元的50%计提预计负债69,298.84万元，2018

年已计提21000万元，本期计提预计负债48,298.84万元。 

   （二）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担保计提预计负债1,009.03万元 

1、经2016年11月3日董事会决议、2016年11月21日的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剥

离上海胶带橡胶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借款4000万元担保在银行贷款到期之日一年

内，公司同意继续为该等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2017年4月11日召开的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且通过了对该公司4000万元借款进行了延期担保确认，公司已经进行了

相关信息披露。该借款已经逾期，该公司目前已经资不抵债，且涉诉借款本金

50,000万元的借款纠纷，已不具有偿还借款能力，截止2018年12月31日借款本息

4,104.63万元，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预计担保损失4,104.63万元。 

2、经2016年11月3日董事会决议、2016年11月21日的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剥

离广西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给原控股股东鼎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公

司对该公司的借款担保4,616.46万元，在银行贷款到期之日一年内，公司同意继

续为该等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2019年1月29日放款银行桂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已向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取诉讼请求判令公司

对广西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借款本息及违约金4,804.46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基于鼎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且公司对广西稀土新材料有限

公司100%股权无回购计划，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预计担保损失

4,804.46万元。 

对上海胶带橡胶有限公司、广西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9年度发生的利息，



公司计提预计负债合计 1,009.03万元。 

 

 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3 日 


